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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   须   知
铜阳拍[ 22***]号
一、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须遵守本次《竞买须知》、《拍卖规则》，并交纳相应金额竞买保证金。以自然人身份参加竞买，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以单位身份参加竞买，须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二、标的简介   
1、铜官山区淮河大道72号五层部分办公用房3年期租赁权。标的位于义安大道与淮河大道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业网点、写字楼、银行等密布商业氛围浓郁。面积约187.5㎡，竞买保证金1万元。本次拍卖均以标的现状为准，面积仅供参考。
2、铜官山区淮河大道北段230号房产3年期租赁权。标的位于淮河大道北段，邻近铜陵日报社、苏果超市等，地理位置优越，商业氛围浓郁。总建筑面积约509.41㎡，竞买保证金2万元。本次拍卖均以标的现状为准，面积仅供参考。
三、价款支付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凭拍卖成交确认书与委托方签订《租赁合同》，同时首付第1年租金及合同保证金（贰万元整），以后租金按年期交纳，上期结束前5日内交清下期租金（详见《租赁合同》）。签订合同并交清款项后，买受人凭合同原件与拍卖方办理竞买保证金退还手续（拍卖方有权在竞买保证金中扣除买受人应付的佣金）。竞买未成交的，竞买保证金将在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如买受人未能按规定日期支付价款的，视为买受人违约，按以下方式追究违约责任：
1、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用于交纳全部佣金及价款。
2、 双方所涉及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均由违约买受人承担。
3、 按《拍卖法》第39条等相关规定追究违约人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四、标的移交    买受人交清全部款项且《租赁合同》签订后，标的以现状交付；标的移交前所发生的水、电、气、物业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标的移交后有关水、电、气的过户、开户（如已销户）手续、物业等由买受人自行办理且费用自理。
    五、其他说明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不得经营餐饮、娱乐行业，且不得擅自将竞买标的转租他人或经营城市商业整体规划禁止的行业，否则视为买受人违约，合同履约金不予返还，届时委托方将收回标的并对其另行处置。如在租赁期内，因房屋遭受不可抗力的损毁、市政工程建设、城区规划等，自公告拆迁之日起合同自行终止，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有关装潢方面的赔偿收益归买受人所有。
    六、本次拍卖标的以现状为准，如与标的物相关联、共用通道等处出现搭建物、构筑物的，由买受人自行负责解决问题。
    七、竞买人领取的号牌系其竞买身份象征，需妥善保管，如出现遗失或他人代为举牌竞价等情况，所造成后果由号牌登记人承担。竞买人须于拍卖活动结束后将号牌交还拍卖现场的工作人员。
    八、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执行。
九、有关本次拍卖租金收入的税票等问题由买受人与委托方协商解决，拍卖方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竞买人在拍卖会前获取的任何文件资料与拍卖会现场公布的文件资料内容有不相符的地方，以拍卖会现场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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